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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刑事政策是制定我国刑法

的根据之一。为了全面体现这一刑事政策, 新的刑法典应建立完备的自首、坦白和立功制度。值

此刑法修改工作正在进行之时,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略抒管见。

一、完善自首制度

自首制度,在世界不少国家的刑法中都有规定, 在我国刑法史上,这一制度更是渊源流长。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 63 条确立了自首制度。刑法第 63 条规定: “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

罚。其中,犯罪较轻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

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在刑法典施行以来十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勿庸讳

言,这一规定尚存在着不够完善之处,需要予以修改、补充。笔者认为,对自首的规定,应该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明确界定自首的含义。刑法第 63 条的规定只是简单地使用了自首这一概念,而没有

对这一概念的含义予以明确界定。这种抽象、模糊的规定,其弊端有二: 首先,不能有效地规范

司法实践,保证刑法适用的统一。法律规定的首要作用, 是规范司法活动,便于司法操作,使司

法活动保持统一性和公正性。刑法对自首的抽象、模糊规定,必然导致对自首的不同解释,从而

造成司法实践对自首认定的混乱。在现行刑法典颁布后,理论上对自首的解释可谓言人人殊。

有的认为,自首即“犯罪被发觉前主动向司法机关投案的行为”。〔1〕有的认为, 自首,就是犯罪

分子在犯罪以后, 自动地向有关机关投案并如实地交待自己所犯罪行的行为。〔2〕也有的认为,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以前,主动向司法机关陈述其犯罪事实,表

示悔改,并愿意接受国家审判”的行为。〔3〕还有的认为,自首, 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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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或者有关单位自动投案, 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接受审查和裁判的行为。〔4〕这些解释所

揭示的自首成立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别, 相同的案件, 依照不同的解释进行处理,其结果就会迥

然有别。其次, 不能有效地发挥引导犯罪人的作用。法律规定,除了具有规范司法的作用外,还

具有对公民的行为导向的作用。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应该有利于鼓励和引导犯罪人犯罪后进

行自首。为此,在自首的规定中, 就应该对自首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揭示,以便使犯罪人知道什么

是自首,要自首应该如何去做,从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刑法中缺乏对自首的明确界定,使得犯罪

人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正确的选择,这就使自首的规定不能有效地发挥引导作用。

鉴上所述,刑法在规定中对自首的含义予以明确界定,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究竟如何界定自首呢?笔者认为,自首的定义是对自首成立条件的高度概括,根据自

首的定义,应该可以演绎出自首成立的全部条件。如果关于自首的定义不能达到这一要求,那

么,它就不是完整、科学的自首定义。据此, 在界定自首这一概念时,应该将以下因素纳入视野:

其一,自首的时间性。在一定时间内主动投案才可能成立自首,这是自首成立的最基本条件,这

一内容应该在自首的定义中予以反映。那么,如何确定这一内容呢? 从上面介绍的关于自首的

几种定义来看,理论上的看法显然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自首的时间应该是在犯罪以后,犯罪未

被发现之前;有的认为, 应该是在犯罪以后, 犯罪未被司法机关发现以前; 有的则认为,只要在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的, 就可能成立自首,至于是否被司法机关或者其他人发现,则在所不问。笔

者认为,将自首的时间条件限制在犯罪以后犯罪未被发现之前,这种限制未免过于苛刻,不利

于充分发挥自首的积极作用。而将自首的时间条件仅仅用’犯罪以后”加以描述,也未免过于抽

象。在笔者看来, 自首的时间应该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从犯罪以后到犯罪人被采取强

制措施前。其二,投案的自动性。其三,投案对象的特定性。关于向谁投案才可能成立自首,理

论上关于自首的定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应是向司法机关投案, 如上述第一、

三种观点;有的认为应是向有关机关投案, 如上述第二种观点;有的认为,应是向司法机关或者

有关单位投案,如上述第四种观点。笔者认为, 投案对象一般当然是司法机关,但是,如果将投

案对象仅限于司法机关,无疑会人为地缩小自首的范围。因此,除司法机关外,其他机关以及企

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可以成为投案的对象。其四,供述罪行的真实性。其五,悔罪的真诚

性。在上述种种关于自首的定义中,有的没有指出犯罪人必须接受审查和裁判的才能成立自

首,有的则把接受审查和裁判作为自首成立的必备条件。笔者认为,是否接受审查和裁判,表明

犯罪人是否真诚的悔罪,而是否真诚的悔罪,体现着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程度和改造的难易

程度。真诚悔罪者,其人身危险性较小,且容易改造,这是对自首从宽处罚的重要根据。因此,

在自首的定义中, 接受审查和裁判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 刑法对自首应该作出以下界定: “犯罪以后, 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前, 主

动向司法机关或者其他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接受审查

和裁判的,是自首”。

(一)对犯罪较轻、犯罪较重、犯罪严重加以明确的界定。现行刑法第63条规定:“犯罪以后

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

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关于自首的从宽处罚规定, 是恰当的, 但其中的“犯罪较

轻”和“犯罪较重”的含义模糊,有必要由法律加以明确界定,以便司法实践掌握适用。我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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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对于“犯罪较轻”、“犯罪较重”的含义,基本达成共识。认为,犯罪较轻,是指犯应当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 犯罪较重,是指犯应当判处高于 3 年有期徒刑之罪。这些理论上的解

释可为立法者所采用。

(二)增加以自首论处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或

者在服刑的过程中,主动供述自己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犯罪的情况常有发生,对于这种

情况,目前理论上有人认为应认定为自首, 有人认为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根据现行刑法

的规定, 这种情况确实不能认定为自首,因为它不具备刑法第 63 条规定的自动投案的特征。但

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通过实际行动表明其具有悔罪自新、改恶从善的意愿,从而减轻了人身

危险性,增加了可改造性,因而可得到从宽处罚。犯罪人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或者在

服刑过程中, 主动交待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行为,说明犯罪人有认罪、悔罪之心,完全具备

自首的本质特征。对这种情况按自首处理, 有利于调动在押及正在服刑的罪犯认罪、悔罪、改过

自新的积极性。有鉴于此,刑法应当增加以下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和正在服刑

的罪犯,主动、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二、增设坦白制度

(一)增设坦白制度的理由

坦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坦白, 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接

受国家审查、裁判的行为。广义的坦白是自首和狭义坦白的总称。这里所说的坦白,是指狭义

的坦白。

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确定坦白从宽处罚的制度,使得司法实践对被动归案后如实交待自

己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是否予以从宽处罚,深感困惑。为此, 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刑法应增设坦

白从宽处罚的规定。〔5〕笔者认为, 这一立法建议是可取的。其理由是:

1. 增设坦白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是制定我国刑法的刑事政策依据,这一刑事政策包含着坦白从宽的内容,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

有关解释中得到证实。如 1956 年 1 月31日,董必武同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

《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这就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同年 9 月19日,罗瑞卿同志在中共“八大”第一次会

议上所作的《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中也指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

策,它的具体内容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立功折罪, 立大功受奖’”。这

些曾经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解释表明, 坦白从宽处罚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这一基本刑事政策的应含内容。

2. 增设坦白制度,有利于司法机关查清犯罪事实,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犯罪人在被动归

案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虽已掌握了犯罪人的基本犯罪事实,但没有也不可能详尽无遗地掌握其

犯罪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查证。犯罪人如果消极抵赖,拒不认罪,势必给司法机关查清犯罪事实

带来障碍和阻力, 从而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反之,犯罪人如果坦白其罪,则无疑有利

于司法机关更迅速、更准确地查清犯罪事实,从而节省用于办案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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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设坦白制度,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的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为了

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 必须依照犯罪人罪前、罪中和罪后的情况予以量刑。犯罪人在被动归案

后能坦白罪行,这是其罪后的一种良好表现。这种表现说明犯罪人有认罪、悔罪之意,容易被改

造好。给坦白罪行的犯罪人以从宽处罚,可以促使犯罪人积极地改造自己的犯罪思想,从而成

为守法的公民,达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

4. 坦白从宽处罚制度,可见于某些其他国家刑法的规定,有国外刑事立法例可资借鉴。如

罗马尼亚刑法典第 74 条所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就包括“犯罪分子向国家机关投案自首、审判

时坦白、帮助发现或捕获共同犯罪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奥地利刑法典第 33 条则将“有悛悔

诚意之自白, 或其供述,对真相之发现具有重要性者”作为减轻事由之一。其他国家这些刑事立

法中的合理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5. 我国建国初期的刑事立法及现行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坦白从宽制度, 也是持肯定

态度的。1952 年 4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 5 条规定

的“从轻或者减轻,或缓刑,或免刑予以行政处分”的情节中,就包括“被发觉后彻底坦白”这一

情形。1982 年 3 月 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规定:

“凡在本决定施行之日以前犯罪,而在 1982 年 5 月 1 日以前投案自首,或者已被逮捕而如实地

坦白承认全部罪行,并如实地检举其他犯罪人员的犯罪事实的,一律按本决定施行以前的有关

法律规定处罚。”由于这一决定对有关经济犯罪的处罚比刑法典对有关经济犯罪的处罚重, 所

以,这一规定实际上包含着坦白从宽处罚的内容。1984 年 4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中指出:“对

于罪犯确能坦白其罪行的, 依照刑法第 57 条的规定, 视坦白程度,可以从宽处罚。”1989 年 8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

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指出:“被采取强制后坦白全部罪行, ⋯⋯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建

国初期的刑事立法及现行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适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刑法规定坦白

制度积累了经验, 创造了条件。新的刑法典应该在此基础上,扩大坦白从宽处罚的范围,从而建

立坦白制度。

(二)坦白制度的具体规定

新刑法典关于坦白制度的规定, 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界定坦白的含义。关于坦白的定义,刑法理论上有种种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坦白是

指在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被发现以后,犯罪分子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向公、检、法机关

如实交待自己罪行的行为。〔6〕有的认为,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捕归案后,如实交待自己

的犯罪事实, 并接受审判的行为。〔7〕也有的认为,所谓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自己如

实交待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审查、裁判的行为。〔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答》将坦白定义为:“犯罪

行为已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发觉、怀疑,而对犯罪分子进行询问、传讯,或者采取强制措施

后,犯罪分子如实供述这些罪行的行为。”笔者认为, 法律在界定坦白时,要准确反映坦白的本

·54·

法学研究　　　　　　　　　　　　　　　　　　　第 19卷第 2期(总第 109期)

〔6 〕

〔7 〕

〔8 〕 参见赵秉志、吴振兴主编: 《刑法学通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2 页。

参见赵庭光主编: 《中国刑法原理(总论卷)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586页。

参见苏惠渔主编: 《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46 页。



质特征。坦白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人在被动归案后能如实交待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

并有认罪、悔罪的诚意。被动归案的特征决定了坦白只能是犯罪人向司法机关坦白,而不能是

向其他机关或者组织坦白, 因为刑事案件只能由司法机关管辖,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都没有管

辖权,因此,犯罪人归案不可能是归案于其他机关或组织。同时,被动归案的形式是多样的:有

的是被司法机关传讯; 有的是被公民扭送司法机关; 有的是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但强制

措施不限于逮捕)。另外,犯罪人认罪、悔罪的诚意体现于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之

中。拒不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或裁判,就谈不上有认罪、悔罪的诚意。据此,上述第一种定义没

有反映出犯罪人有认罪、悔罪诚意的内容;上述第二种定义将被动归案的形式仅限于被捕归

案;上述第四种定义将犯罪人归案的机关扩大到有关组织,因此,都是不够妥当的。上述第三种

定义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坦白的特征,可为立法机关规定坦白定义时采纳。

2. 确定坦白从宽处罚原则。确定对坦白的犯罪分子的处罚原则, 应该参照自首的规定进

行。自首是犯罪人犯罪后主动归案,而坦白是犯罪人被动归案,相比而言,坦白的犯罪人的人身

危险性减弱的程度不如自首的犯罪分子,因此, 对其规定的从宽处罚幅度应该小于对自首的犯

罪分子的从宽处罚幅度。为此, 对坦白的犯罪分子的处罚应该作出以下规定:对于坦白的犯罪

分子,可以从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且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

罚;犯罪较重且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处罚。

三、确立立功制度

这里所说的立功, 是指单纯的立功,即是指不依赖于自首或坦白的立功。立功制度,也就是

立功从宽处罚制度。我国现行刑法典没有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规定,新刑法典有必要确立立功

制度。

首先,与坦白从宽一样,“立功折罪”也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的内

容之一。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其次,确立立功制度,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作贡献。犯罪分子犯罪后,有立功表

现,意味着为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对其予以从宽处罚,表明国家对其行为持肯定的态度。这

样,可以促使更多的犯罪分子在犯罪后争取立功,从而给社会带来好处。

再次,确立立功制度,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这与确立坦白从宽处罚的道理相同,在此不

赘言。

最后,确立立功制度,是保持刑事立法协调的需要。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已有单纯立功从

宽处罚的规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 14 条规定:“犯本决定规定之罪,有检

举、揭发其他毒品犯罪立功表现的, 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又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安全法》第 24 条规定:“犯间谍罪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这些法律规定无疑是正确的, 但如果将立功从宽处罚的范围仅

限于毒品犯罪分子和间谍犯罪分子,而不适用其他犯罪分子,那就显然造成了立法的不协调,

对于实施其他犯罪而后立功的犯罪分子来讲,就不公平。为了保持刑事立法的协调和公平,完

全应该将立功从宽处罚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法律制度。

由上所述,立功制度立法化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刑法应该如何规定立功制度呢?笔者认为,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应该包括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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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内容:

首先, 界定立功的范围。关于立功的范围, 理论上有主张“小范围说”者,也有主张“大范

围”说者。主张“小范围说”的人认为, 立功是指犯罪分子检举揭发其他犯罪事实或线索,从而帮

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行为。主张“大范围说”的人认为, 除了上述行为属于立功外,为改革、开

放、为生产、科研确实作出重大贡献的,也属于立功。〔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中, 对立功作了以下解释:“立功通

常是指犯罪分子揭发检举其他犯罪分子的重大罪行得到证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索、证据, 从

而得以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或者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罪犯的。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分子较多

的一般罪行,或者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的,也应视为立功表现。”笔者认为,为了最大限度地调

动犯罪人在犯罪后为社会作贡献的积极性,对立功范围的界定应适当地宽一点。法律关于立功

的规定可作以下行文: “犯罪分子揭发检举他人犯罪行为, 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 从

而得以侦破其他刑事案件的,或者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罪犯的, 或者为社会作出其他重大贡

献的,是立功”。

其次,确定立功从宽处罚原则。确定立功的从宽处罚原则,应该以法律所规定的自首和坦

白的处罚原则作为参照。犯罪后立功的犯罪分子,通过其立功行为,不仅表现其人身危险性得

到减弱,而且对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因此,对立功的犯罪分子的从宽处罚幅度应大于对坦

白的犯罪分子的从宽幅度, 而与对自首的犯罪分子的从宽处罚幅度相同。即: “犯罪分子有立功

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果有重大立

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56·

法学研究　　　　　　　　　　　　　　　　　　　第 19卷第 2期(总第 109期)

〔9 〕 参见赵秉志主编: 《刑法修改研究综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10 页以下。


